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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昌航空大学委员会 
 
 

   党字〔2022〕39 号 

 ★ 

中共南昌航空大学委员会 

印发《南昌航空大学党费收缴、使用 

和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 

《南昌航空大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已经学校第三

届党委第九十二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现颁布实施，请遵照执行。 

 

 

中共南昌航空大学委员会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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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我校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根

据党章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

组发〔2008〕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组

电明字〔2017〕5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现就党费收

缴、使用和管理等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第一章  党费收缴 

第一条 交纳党费的人员。所有党员应当自觉、按时、足额

交纳党费，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接收为预备党员的当月起开

始交纳党费。  

第二条 党费核算的时间。基层党组织每年年初（一般为 1

月）核定党员月交纳党费数额，年内一般不再作出调整，以支部

为单位填报《南昌航空大学党员交纳党费基数核定表》(附件 1)，

由二级党组织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党员由于年内工资晋档、

职务晋升、岗位变动以及普调工资等，一般于次年年初重新核定

月交纳党费数额。 

第三条 党员交纳党费程序。党员应当每月向组织关系所在

党支部交纳党费。如遇特殊情况，经党支部同意，可以每季度交

纳一次党费，也可以委托其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交纳或者补交

党费。补交党费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6个月。 

第四条 党组织上交党费要求。党支部须每月将收缴党费上

交上一级党组织，各二级党组织须分别在每季度第三个月中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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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费上交到学校党费专户（户名：中国共产党南昌航空大学委

员会组织部，账号：1502209029022806762，开户行：工行青山

湖支行）。各二级党组织要建立党费收缴台账，将《南昌航空大

学二级党组织党费收缴记录表》（附件 2）报党委组织部备案，

对不按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和党组织，要及时给予批评、教育、

并限期整改。 

第五条 党员交纳党费的数额限制。每名党员月交纳党费数

额一般不超过 1000 元，根据自愿可以多交。 

第六条 大额党费交纳。大额党费是指党员按照规定标准交

纳党费后自愿一次性多交纳 1000 元及以上数额的党费。大额党

费由党员所在的二级党组织代收，并提供该党员的简要情况加盖

二级党组织印章后，由学校党委组织部按规定程序转交上级党组

织，最终由中央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 

第七条 党费计算基数。党费计算基数不包括以下项目：个

人所得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住房公积金(含个人和单位缴纳部分)，职业年金，住房补贴、

交通补贴、公务用车补贴、通讯补贴、加班补贴、误餐补贴、取

暖费、防暑降温费、物业费等改革性补贴，以及针对少数地区、

部分单位、特殊岗位、部分人员发放的津贴补贴。 

学校不同类别党员按以下标准交纳党费。 

（1）在职教职工党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经常

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具体为岗位工资、薪级工资、

在岗津贴之和，扣除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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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职业年金、绩效减少、工会会费、个人所得税（以工资所得

税扣除，其他收入产生的所得税不计入）。 

（2）年薪制的党员：每月以当月实际领取的薪酬收入作为

计算基数。 

（3）学校其他实行协议工资的党员：以基本工资扣除“五

险一金”等扣项为计算基数。 

（4）离退休干部、教职工党员：以基本离退休费或基本养

老金为计算基数，不包括津补贴。对于纳入社保发放离退休工资

且工资不好拆分基本养老金和津补贴的离退休职工党员，按养老

金总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党费交纳基数，基本原则是与同类收入离

退休教职工党员交纳党费数额大致相当。 

（5）学生党员：在校全日制学生党员按照每月 0.2 元的标

准交纳党费；在职就读研究生按照在职人员工资收入的相应比例

交纳党费。 

第八条 交纳党费的比例。不同收入档次的党员按照不同比

例交纳党费，需按“全额累进制”计算。 

（1）在职教职工党员，根据每月党费计算基数：①3000 元

以下（含 3000 元）者，交纳月工资收入的 0.5％；②3000 元以

上至 5000 元（含 5000 元）者，交纳 1％；③5000 元以上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者，交纳 1.5％；④10000 元以上者，交纳 2％。 

（2）离退休教职工党员，按每月领取的基本离退休费或基

本养老金计算，5000 元以下（含 5000 元）的按 0.5%交纳党费，

5000 元以上的按 1%交纳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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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生活困难党员交纳党费。生活确有困难的党员，填

写《南昌航空大学生活困难党员少交或免交党费申请表》（附件

3），经党支部研究同意，报所在二级党组织批准后，可以少交

或免交党费。 

第十条 出国（境）党员交纳党费。出国（境）定居的，从

党组织批准停止党籍之日起停止交纳党费；出国（境）保留党籍

的党员，出国 6个月以内，向所在党支部预交党费；出国 6个月

以上的，可预交党费，也可在出国前向党组织明确委托亲属或其

他党员代为交纳。 

第十一条 党费交纳的方式。党组织应结合组织生活、主题

党日活动等，教育党员自觉、主动、亲自交纳党费，增强交纳党

费的仪式感、让党员在交纳党费过程中强化党员意识。各党支部

根据流动党员等群体的实际情况，探索采用网上交纳党费的具体

办法。 

第二章  党费使用  

第十二条 党费的使用原则。党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

他用。按照“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

则使用党费。  

第十三条 党费的使用范围。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

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包括： 

（1）党员培训和教育活动，包括编印党员教育培训教材，

订阅或购买党员教育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等，教育培训



 - 6 -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基层党务工作者所产生的住宿费、伙食费、

交通费、师资费、场地费、资料费、门票费、讲解费等项目。 

（2）开展“三会一课”、“创先争优”、党组织换届以及

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所产生的会议费等。 

（3）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包括修缮、新建基层党组织活

动场所、为活动场所配置必要设施等所产生的相关费用。 

（4）开展党内表彰所需费用，包括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5）慰问补助生活困难党员，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党

员。 

（6）开展党务相关工作，包括印制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党员证明信、流动党员活动证、党员档案等所产生的工本费，以

及购买党徽党旗等费用；党费财务管理中发生的购买支票、转帐

手续等相关费用。 

（7）党的活动所产生的其他合理费用。如开展“对标争先”、

支部书记工作室创建、微党课比赛、党日活动等基层党组织党建

创新所产生的费用。 

上述项目的开支标准，参照学校财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党费的下拨。每年学校收缴党费将按 60%上缴中

共江西省委教育工委，按20%下拨至各二级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20%作为学校党委活动经费。  

第十五条 党费使用的审批。各级党组织按照党费管理权限，

严格执行党费使用审批制度。党费预算和开支，必须由党组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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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讨论决定。学校留存党费除上缴和下拨，一般情况下由学校党

委授权党委组织部部务会讨论决定，重大事由产生的党费支出由

学校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学校下拨党费由各二级党组织审批，按

相关财务制度报销。 

第三章  党费管理 

第十六条 党费管理总体要求。各二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学

校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规定，严格审批权限、拨付程序，健全

专人管、足额收、及时缴、定期查的工作机制。 

第十七条 明确党费账户设置。学校党委设立党费专用账户，

由党委组织部代党委统一管理，具体财务工作由计划财务处代

办，会计、出纳分设。学校党委为各二级党组织设立党费代管账

户，用于学校党委下拨党费的报销等。 

各二级党组织不得以现金方式保管党费。 

第十八条 规范使用记录。二级党组织设立党费管理账簿。

报销党员活动开支，应详细记录活动经费的使用时间、使用单位、

使用对象、具体用途、票据情况、使用金额等，并由经办人签字；

党费的收入、支出、结存等情况应详细记录在党费管理账簿上，

便于公开和检查。 

第十九条 党费管理专人负责。各级党组织党费的收缴、使

用、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要切实加强对党费工作人员的教育培

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党费管理人员变动时，要严格

按照党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财务制度，在分管领导的监督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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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手续。党费的收据存根、有关凭证和党费账簿要按财务规定

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二十条 做好党费情况公开。各二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督促指导所属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党费工作各

项规定，教育引导党员主动按规定交纳党费，将党费收缴、使用

和管理工作情况作为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党委组织部每年对全

校党费收支情况进行公示，各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也要在本

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党员或者党代表的审议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严格党费工作检查。学校党委定期对二级党组

织上一年度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规定的，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

法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8日印发 
                                                                                      


